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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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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賴清德費盡心機
拼湊包裝的「台獨自

白」，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
生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
「台獨」勢力長期操弄「民主對抗威
權」虛假敘事，妄圖把島內選舉當作所
謂「主權依據」，這套說辭在理論、事
實、法理上全都站不住腳。

台灣地位須由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張文生表示，在島內「台獨」分裂勢
力的敘事邏輯中，長期存在一種錯誤論
調，即將兩岸關係歪曲為「民主對抗威
權」，並妄圖把所謂「民主」作為謀求
「台獨主權」的理論依據。首先，這一
論調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台灣從來
不是一個國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
部分，是中國的一個省份。無論台灣地
區實行何種政治制度，都改變不了其作
為中國一部分的根本屬性，更不可能成
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張文生表示，台灣的地位必須由全體
中國人民共同決定，涉及國家領土主權
的重大事項，絕不是一個地區、一部分
選民就能夠單方面決定的。如果按照
「台獨」分裂勢力的荒謬邏輯，一個地
區就可以自行決定「獨立」，那麼台灣
地區的22個縣市豈非也可以各自投票
尋求所謂「獨立」？這種論調在邏輯上
完全不成立。
張文生分析，其次，從歷史事實上

看，「台獨」相關論調同樣站不住
腳。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清代曾隸屬於福建
省，設台灣府，後正式建省成為中國
單一建制的省份。1895年因《馬關條
約》被日本侵佔，但是1945年第二次
世界大戰勝利後，台灣依法歸還中
國，主權重新歸屬中國。從主權層面
來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與事
實十分清晰。
張文生指出，第三，從法理層面而

言，台灣戰後歸還中國已得到國際社會
的廣泛公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
告》《日本投降書》以及聯合國第2758
號決議等國際文件均明確確認，台灣屬
於中國。台灣並不擁有獨立的主權，台
灣當局只是中國的地方政權，無論其採
取何種選舉方式，產生的都只是地方政
府與地方領導人，一個中國原則得到國
際社會公認，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
位不可改變、不容置疑。台灣在歷史上
從來不是一個國家，現在不是一個國
家，將來也絕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統
一是台灣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選擇，除此

之外沒有第二條道路。台灣當局唯一可以選擇
的，只是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還是以非和平方
式實現統一，這一選擇必須從台灣民眾的根本利
益出發慎重對待。

充分暴露冥頑不化「台獨」本質
張文生總結，賴清德的相關言論，充分暴露其
冥頑不化的「台獨」分子的本質。他雖曾試圖在
台商面前刻意偽裝溫和，刻意迴避使用「中國」
而改稱「大陸」，但其「台獨」分裂本質從未改
變。對於「台獨」分裂勢力及其行徑，必須予以
堅決打擊和遏制，在必要時採取堅定措施予以回
擊。無論賴清德說什麼、做什麼，都絕不可能將
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14億多中國人民絕不允許
國家分裂。 無論「台獨」勢力採取何種手段，都
不可能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更阻擋不
了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大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為何面向港澳台強調「中華民族」？
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12日表決通

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專家注意到，
該法從國家整體戰略出發，將港澳台同胞納入中華
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宏大敘事。

以法為綱 凝聚民族復興共同責任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在條文中明確支持港澳「開

展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化和國情教育」，及「增
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榮譽
感」。

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少春
對記者表示，作為中國民族工作領域的基礎性、綜
合性法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不僅構築了民族工
作的法治根基，更是一部面向全體中華兒女的「團
結法典」。

兩岸及港澳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是血脈相連、榮
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張少春指，法律的出台，意
味着過去更多體現於歷史趨勢和政策倡導的認同增
進工作，如今已上升為國家法律規範，為進一步增

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奠定更為穩固的法治
根基。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徐曉全說，民族團
結進步促進法構建了增進認同、反對分裂的清晰框
架，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並最終
實現完全統一的法治支撐。

正本清源 應對複雜環境內外挑戰
當前，全體中華兒女凝聚共識、增進認同的工作

面臨複雜環境的挑戰。以台灣為例，中央民族大學
法學院副院長田飛龍指出，「南島語族論」「內亞
史觀」等為代表的錯誤理念、思潮在島內時隱時
現，並伴有外部干預勢力的滲透。這些都對中華民
族的整體性與共同性敘事構成影響，對國家統一與
民族團結形成威脅。

在此背景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獲表決通過，
田飛龍認為，不僅是對內促進團結、深化教育的綱
領，也成為學術與法律層面正本清源、抵禦外部干
涉的有力工具。

這部法律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和個
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
製造民族分裂行為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田飛龍
說，法律實現了對內促進與對外反制的有機結合，
豐富和強化了國家在涉外法治領域的「工具箱」與
執行機制，展現了運用法治方式維護民族根本利益
與國家核心利益的堅定決心。

徐曉全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深遠意義還
在於從國家整體戰略出發，將港澳台同胞納入中華
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宏大敘事之中，以國家意志和法
律規範的形式，確認並強化全體中華兒女共屬一體
的法理與情感紐帶。它是應對挑戰、反制分裂的
「法治利器」，為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於民族復
興偉業提供了法治保障。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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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斌華14日就賴

清德當天在台灣一場研討會上拋出「台

獨」謬論答記者問表示，賴清德的講話

是又一篇費盡心機拼湊包裝的「台獨自

白」，再次猖狂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充

分暴露其「台獨」本性冥頑不化、禍心

昭然若揭。

國台辦：制度不同不是統一障礙
批賴清德所謂「民主即主權」謬論：鋌而走險必自取滅亡

有記者提到，賴清德當天出席一場研討會時公然
宣稱相關選舉彰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炮製所謂「民主即主權」謬論，渲染「大陸
威脅」，鼓吹「以武謀獨」，煽動「抗中保台」
「民主對抗威權」。
陳斌華答問時說，賴清德以所謂「直選民主」為

台灣根本不存在的「國家地位」尋找依據，編造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鼓噪「捍衛主權」，製造
「民主對抗威權」虛假敘事煽動兩岸對立對抗，完
全扭曲台灣歷史、悖離基本事實，目的就是要蠱惑
民眾、混淆視聽，煽動「抗中保台」，圖謀「以武
謀獨」「以武拒統」，實質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把台灣推向戰爭。

選舉方式割裂不了兩岸法理聯結
陳斌華強調，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歷史經緯清晰、法理事實清楚。雖然

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未
分割。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不可能成為一個
國家，根本不存在所謂「主權」。

「不管台灣地區以什麼方式選舉、選了什麼人，
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
兩岸牢不可破的歷史和法理聯結，都打破不了台灣
前途只能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
決定的鐵律。」陳斌華說，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
障礙，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
任何勢力打着民主的幌子遂行「台獨」分裂圖謀。
賴清德之流莫要打錯算盤，膽敢鋌而走險，必將自
取滅亡。

望廣大台胞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陳斌華還表示，無論賴清德說什麼、做什麼，都

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擋不了祖
國終將統一、也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希望廣大台
灣同胞認清賴清德及「台獨」分裂勢力的野心私
慾，秉持民族大義，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同我們攜
手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定維護台海和平穩
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

《反分裂國家法》施行21年
國家安全部：始終是反「獨」促統堅實屏障

香港文匯報訊 2005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高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並正式施
行。國家安全部14日在微信公號發表題為《高
擎法治利劍 捍衛祖國統一》的文章指出，二十
一載春秋流轉，這部承載着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意
志的法律，始終是反「獨」促統的堅實屏障，是
維護台海和平的重要基石，更是推進祖國統一的
法治遵循，在時代浪潮中彰顯着不可撼動的力
量。

是守護台海和平的堤壩
文章指出，作為一部立足國情、順應民意的重
要法律，《反分裂國家法》以憲法為根本依據，
全文共10條內容，字字千鈞、意蘊深遠。明確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的根本事實，劃定「國家決不允許『台獨』
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
裂出去」的紅線邊界。從依法懲治「台獨」頑固

分子，到堅決遏制外部勢力干涉，從完善涉台法
治體系，到常態化開展反分裂鬥爭，國家始終堅
持運用法治方式捍衛核心利益，讓「分裂必敗、
統一必成」的法理邏輯深入人心。實踐充分證
明，這部法律不僅是震懾「台獨」的利劍，更是
守護台海和平的堤壩，為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提供
了清晰的法治指引和制度保障。

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
文章指出，《反分裂國家法》既明確了捍衛主
權的堅定立場，也蘊含着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
一的溫度。二十一年間，秉持「兩岸一家親」理
念，兩岸人員往來日益密切，經濟交流持續深
化，文化交融不斷拓展，共同打擊犯罪、共享發
展成果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行動。從出台系列惠
台利民政策，到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邁出堅實步
伐，從搭建民間交流平台，到增進兩岸同胞心靈
契合，國家始終依法保護台灣同胞權利和利益，

讓兩岸同胞在共享發展機遇中厚植親情、凝聚共
識。事實雄辯地說明，兩岸同胞血脈相連、命運
與共，和平統一最符合兩岸同胞根本利益，融合
發展是兩岸關係的必由之路。
文章強調，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
演進，台海形勢複雜嚴峻，「台獨」分裂勢力勾
連外部勢力不斷挑釁，企圖破壞兩岸和平、阻撓
祖國統一。但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統一大勢不可
逆轉。《反分裂國家法》的實施歷程深刻昭示，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是中華民族的
根本政治認同，推進祖國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
共同心願和不懈追求。國家安全機關將全面貫徹
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堅定不移實施
《反分裂國家法》，充分履職盡責，依法嚴厲打
擊「台獨」頑固分子違法犯罪行為，迎頭痛擊
「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囂張氣焰，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實現祖國
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保駕護航。

●國台辦表示，希望廣大台胞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圖為台灣青年參觀騰訊公司。 資料圖片

●早前，第二十七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在福建福
州開幕，閩台鄉建鄉創成果發布區亮相交易會。

資料圖片

●早前，台胞在廈門五通客運碼頭走智能快捷通道
通關。 資料圖片

●早前，參觀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紀
念台灣光復80周年《不屈的寶島 丹心向祖國——
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展》。 資料圖片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14日表示，賴清德的講話是又一篇費盡心機拼湊包裝的「台獨自白」，再次猖狂挑戰
一個中國原則，充分暴露其「台獨」本性冥頑不化、禍心昭然若揭。圖為早前台灣民眾集會抗議台當局軍
購，破壞台海和平。 資料圖片


